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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Z财产 ， 因此其继承则近似于一般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。如《唐六典》规

定 : 食封人死亡之后，所封物的继承采取诸子平分制，不论摘庶 ， 但继承爵

仪之子 (摘 l乏子)可乡分一份。 i扣子中有己亡者，则可由其子承父份，或孙

承视份， r:l rJ采代位继承制 ， 但最低只能以曾孙相代，玄孙以下不在分限，但

承摘房 (êP91向 l乏一房)可例外。 洛子中有己亡而无子者，可由其寡妻代领

夫份，夫妻均亡无子而有女的，可以分得木房该得份之一半，女不i含有几

个 ， 分配总数(B[J→半份额)不变。食封人虽有子，但同时又有未出嫁的

灿、姊妹，怡、姊妹可按其子份额的三分之一分给。公主虽也有实封，但不

能作为继承的标的，公主死后 ， 实封户租赋即由国家收回。

177. 我国古代法律对无子立嗣

是怎样规定的?

(丁 ，主华)

所谓无子立嗣，就是指自身未能生育儿子而立他人之子为自己的继

承人。我国古代奉行宗桃继承 (详见宗桃继承条) ，自 身有子孙，则以摘长

系统为继承的第一顺序，如无娟长系统的继承人，其他子孙则以辈分及长

tJJ为序依次继承，称为立捕。如自身无子，为了祭祀祖先的香火不绝，为

了祖先与自己死后都不致成为无归宿之鬼，就须立嗣。由于祭祀必须男

性 ，所以不仅无子女者需要立嗣，即使有女无子者也要立嗣。而且立嗣一

般只许立同宗主J二分相当者，不许立异处子为嗣.因为"异姓之男本非族

炎" 吁 I:~t族炎 ， 丰lþ不 rtk其祀\死去的人是无注享用异姓人的祭祀供奉

的。 有关无子立嗣方面的规定 ， 历代主要见于令及宗族法规。

古代立自可形式可以分为生前立嗣与死后立嗣。生前立嗣 ， 叫L记·月

令) rþ就已规古 "无子者， 1歼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。"唐代最早将此规定

子立法中，见 (ff!f律 · 户婚手11 >> 琉议引 《户令》。昭程相当者，是指收养辈

分低于自己一来之同宗亲属 ， 即同宗诸侄辈。但立同宗侄辈为嗣是否按

自亲及疏的HI~î i子 ，抑或可自由选撮，唐代并无规定。宋代也以令规定 "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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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子剖，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孙。"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律叶:I ffi.也与

唐同，不许立异姓子为阳，但令中则规定 :" ~者以子孙与人，若遗弃，虽异姓

三岁以下收养，即从其姓，听收养之家申宫附籍，依亲子孙法。" ( (名公书

判清明集z卷七)就是说凡收养三岁以下异姓小儿(无论是他人送的还是

遗弃的) ，可改从己姓，并视同亲生。这样一来，无子立嗣的第一J团序就是

三岁前收养的异姓小儿， 其次才是同宗诸侄，即使是兄弟之子也一样。《清

明集E卷八"生前乞养"条提到1]，有一个叫丁一之的人无子， 生前抱养了异

姓王安未满三岁的儿子为嗣子，丁一之死后，其弟丁用之告到官府，但以

自己的儿子去顶替其兄的养子，怯官赵庸斋判决道"一之生前;包养，与亲

生同，而一之既自有子，用之不得干预。"我们可以看到，宋代人对宗桃继

承的观念已经有了变化，不再那么相信"神不敢非关，民不祀非族"的话

了，而主要考虑到感情上的贯通了。同宗侄辈 ， 因其亲生父母近在咫尺，

与养父母之间不易融洽，而异姓小儿则因亲生父1lJ:远离甚至不知是谁 ， 而

且自幼抱养，感情上与养父母容易贯通，往往与亲生不异。这-变化也说

明继承问题己主要侧重在财产，而不是祭祀了。至明清H才 JV1 ，由于宗族组

织的大规模发展，法律上也须维护宗族利益，所以明请律规定 ， 三岁以下

遗弃小儿虽可收养并改从己姓"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" ， t改Jfi'异姓义子

或将子与别人为养子也并不禁，但如以此子继嗣，贝IJ各杖六十， 此子归宗。

这就断了异姓为嗣的路。同时同宗主嗣必须 iiIH军相 当 ，如辈分混淆，则立

嗣人杖六十， 嗣子归宗。叫育例》还规定了立同宗为嗣 (:11]顺序 "无子者许

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， 先尽同父j钥亲 ( E!D兄弟之子) ，次及大功、小功、

绍麻 ，如俱无， 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。"就是说按照五服的顺序 ，先亲

后疏，但同时又规定"无子立嗣，若应继之人平日先有刻在隙，贝1]于昭檀 i叮

当亲族内择贤挥爱，听从其便。 " ( {吾学录》卷二 十) 这实际上就是允许男

性家长无子者生前可在同宗 i吉侄 rll任 lE i韭烽立嗣。 宗 íA注视也有类{i}.纠

定 ，如清代浙江归安《秸氏宗谱》规定"子孙有无嗣者 ， 择应继者嗣之，否

则听其立爱(选立喜欢者) 0 "叶青律》 中还规定了"兼挑"立罚方式 ， 即指无

子者想立凡弟之子为嗣，但兄弟之子。却是独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 只要两相

情愿，允许一子承继两房宗桃，而且两房都可为其娶妻，日后如生育二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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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1î!1J各 7f<_ 一房、这在以往是不允许的 ， 如南宋 《洁明集》卷七即有"不可以一

人而为f'Jj家之后 "条。

死后立嗣 ， 可以分为立继与命继两种情况。 立继，是指"夫亡妻在"，

而未有后嗣的 ， 并且妻愿忘守节不娘的，则可立嗣，立继"从其霄 他人包

括公婆均不能干预。宋代立继 ， 寡妇究竟可不可以抱养三岁以下异姓小

儿为嗣 ，尚有争议 ， 但立同宗UB穆相当者为嗣 ，寡妇则确是有选择权的。明

清法律对立继规定严于宋代"妇人亡夫无子守志者，合承夫分， 须凭族长

持!自惶;f~l 当之人继嗣。"寡妇已没有选择继承人的权利了。宗族注中也

是严格的，如请代浙江萧山 << 1乏巷忧氏续修宗谐E规定 "子孙立继，非应继

者 ， 务请族长并各支房辰、宗正齐集家庙 ， 公议承立昭程相当者，不得私相

投受 ，违者议罚，改正。" << 7~ì1孚》还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立继 :如果找不到

!回穆相当者可以立为后嗣的 ，那么可以选择死者的同辈族人 ， 先为死者的

父亲立嗣(口Jl与死者成为兄弟) ，以后生了儿子再为死者立嗣。还有未婚

之人死亡-般是不能立继的 ， 但如是独子，也允许其父母为子立继。

命继 ， 是指

命f维庄 ，近立法尊矢，即指父母、 祖父用、 伯叔父母。明请律中对命继虽无

规定，但由于立继尚由族长择立推之，则命继也当由族长挎立或族人议

立.

178. 我国古代法律关于家产

分析是怎样规定的?

〈丁 J主 华飞

所i4家产分析 /是指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 ， 古代注律上称之为析产或
异财。 家产分析与遗产继承不同 ， 古代→个大家庭(特别是三代、 四代以

上同居的大家庭j 中， 家长不一定是父祖，也可能是伯叔，因此家长对家庭
「飞" '-" ,- , 

财产虽有处分权，但家庭财产并非家长一人的私产。 家'*死后 ， 家庭财产

的处理有两种可能 : 一是再产生-家长，子孙并不分析家产，只是家产管




